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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109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教學輔導教師培訓實務探討研習臺北場

實施計畫 

壹、 依據 

依據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作業要點修正規定及 109 年 7 月 10

日北市教綜字第 1093064769 號函辦理。 

貳、 目的 

一、提供教學輔導教師在職成長機會。 

二、提供各校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規劃與推廣之經驗分享及交流機會。 

參、辦理單位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三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(以下簡稱臺北市教專中心)。 

四、 協辦學校：臺北市立劍潭國民小學、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、臺北市立西松

高級中學 

肆、參加對象 

需同時具備下列資格： 

一、研習以臺北市之中小學正式教師為原則。 

二、106、107、108 及 109 學年度全程參與教師專業回饋人才教學輔導教師培訓實

體研習之教師（依據教育部 109 年 4 月 27 日臺教師（三）字第 1090060253 號

函調整認證檢核年限）。 

三、具 5 年以上正式教師之年資（技術教師亦屬之），並有 5 年以上實際教學經驗。 

四、具備舊制評鑑人員進階證書、或進階專業回饋人才證書。 

若欲參加認證，應符合上述資格並於認證資料收件期間（非本研習期間）繳交推

薦表，經學校校務會議、教評會、課程發展委員會或行政主管會議等相關會議

公開審議通過後，送請校長簽章推薦參加認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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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研習課程內容 

課程名稱 時數 實施方式 課程內容重點 

3-7 教學輔導實務探討 6 
講解、實作
與演練 

1. 教學輔導教師認證說明 

2.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踐與分享 

3. 運用社群進行主題(校訂)課程評鑑

實務探討 

4. 專業實踐事項增能與分享 

陸、研習講座時間與地點 

一、共舉辦 2 期之培訓課程，每期別共計 6 小時，請擇一期別參加。  

二、每期人數上限為 30 人，額滿為止。 

三、研習時間：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（上午 8 時 40 分開始報到，中午敬備午餐）。  

四、詳細課程班次資訊如下表 1。 

表 1、教育部教學輔導教師培訓實務探討課程臺北場時間一覽表 

(一)國小組 

期別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研習地點 

C121 
110 年 3 月 31 日 

(星期三) 

9：00 

-16：00 

3-7教學輔導 

實務探討 
鄧美珠 退休校長 

劍潭國小 

4F 課研教室 

(二)國高中暨特教學校組 

期別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研習地點 

C321 
110 年 4 月 6 日 

(星期二) 

9：00 

-16：00 

3-7 教學輔導 

實務探討 
蔡惠青 老師 

螢橋國中 

3F 螢光講堂 

柒、報名方式 

即日起至開課前一週截止，於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站辦理登錄報名，報名網

址為 http://insc.tp.edu.tw，請搜尋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。 

捌、研習注意事項 

一、為配合防疫，請配戴口罩，並於進入校園時配合工作人員指引進行實名制登

記及量測體溫。 

二、本研習採線上報名方式，不受理現場報名，請研習教師注意與配合。 

三、本次研習不印製紙本講義，請學員於上課前自行至 http://bit.ly/tp109bcd 下載研

習資料，並於研習時攜帶用以瀏覽教材之筆電、平板或手機等電子設備。 

http://insc.tp.edu.tw/
http://bit.ly/tp109bc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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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研習課程共計 6 小時，須全程參與，為認證必要條件之一。每堂課均須簽到

及簽退，時數核發以簽到表為主。上午課程上午 9 時開始，下午課程下午 1 時

開始，各堂課開始前 20 分鐘開始報到。遲到、早退或中途離場 15 分鐘以上即

視為缺課，無法核發該單元課程之研習時數。 

五、教師如有補課需求，請事先向承辦助理洽詢各研習期別剩餘名額。 

六、研習場地無提供停車位。研習時請自備飲水容器、環保餐具、文具用品。 

七、參與教輔實務探討研習之教師請攜帶「教師個人的認證資料」含「4-3 輔導案

例記錄表」，以便進行課程討論及釐清認證資料之問題。 

玖、經費 

由教育部專案計畫補助款或臺北市教專中心年度預算經費項下支應。 

壹拾、承辦人員 

一、國小組：劍潭國小府雅琦專案教師，電話：（02）2885-5491 分機 819，信箱：

t00679@mail.jtes.tp.edu.tw。 

二、國中組：螢橋國中黃俊崎助理，電話：（02）2368-8667 分機 112，信箱：

tp8620sup@gmail.com。 

三、高中職暨特教學校組：西松高中盧春梅助理，電話：（02）2528-6618 分機 104，

信箱：tpd101@ms2.hssh.tp.edu.tw。 

壹拾壹、本研習計畫經教育局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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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士林區劍潭國民小學交通路線 

(地址：臺北市士林區通河街 16號) 
 

   一   捷運：淡水線至劍潭站 2號出口出站，步行約 8分鐘。 

              (沿途會經過郵局、中華電信） 

 

   二   公車： 

       1.劍潭國小(承德路四段下車) 26、41、111、250、266、266區、     

280、288、288區、290、304承德線、529、616、618、620區、 

756、市民小巴 M8 

       2.劍潭(中山北路下車) 109、203、218、220、260、260區、267、 

277、279、280經新生高架、285、310、556、606、612、612區、 

646、646區、665、685、902、1717、2020、2022、9006、紅 3   

 

   三   停車場： 

1. 捷運劍潭站轉乘停車場(電子收費)，步行約 5分鐘。 

          計時：小型車平日 20元起/時(06-24)，10元起/時(00-06)。 

                全程以半小時計費。 
2.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停車場(電子收費)，步行約 5分鐘。 

          計時：小型車平日 30元起/時(06-24)，10元起/時(00-06)。 

                全程以半小時計費。 
 

 

  

2 號出口 

捷運停車場 

劍潭青年活動

中心停車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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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交通資訊 

校址：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 3段 4號 按此連結至 Google地圖 

 

一、 捷運 按此連結至台北捷運路線圖 

搭乘捷運松山新店線在「台電大樓站」1 號出口下車，往汀洲路的方向走到底過紅綠燈

右轉即可到達。 

 

二、 公車 按此連結至公車動態資訊系統 

1. 「古亭國小站」下車：236、252、254、278、672，往汀洲路方向即可到達。 

2. 「台電大樓站」下車：指南 2、新店客運 (烏來-臺北)、新店客運 (坪林-臺北)、

棕 12、綠 11、綠 13、藍 28、1、208、236、251、252、278、530、606、644、

648、660、 672、673、74。 

3. 「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站」下車：棕 12、673、253。 

 

 

 

 

 

https://www.google.com.tw/maps/place/%E8%87%BA%E5%8C%97%E5%B8%82%E7%AB%8B%E8%9E%A2%E6%A9%8B%E5%9C%8B%E6%B0%91%E4%B8%AD%E5%AD%B8/@25.0188263,121.5264034,18.85z/data=!4m18!1m12!4m11!1m3!2m2!1d121.5289021!2d25.0198324!1m6!1m2!1s0x3442a98dfd0455e5:0xbd20f5601c150bf3!2zMTAw5Y-w5YyX5biC5Lit5q2j5Y2A5rGA5bee6Lev5LiJ5q61NOiZn-ieouapi-Wci-S4rQ!2m2!1d121.52615!2d25.019307!3m4!1s0x0:0xbd20f5601c150bf3!8m2!3d25.019307!4d121.52615
https://bit.ly/ycjhmap
http://www.metro.taipei/ct.asp?xItem=78479152&CtNode=70089&mp=122035
https://ebus.gov.taipei/

